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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6 年 
上海市学前教育阶段适龄幼儿入园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教育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

干意见》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以及《中共上

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

施意见》精神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《全国学前儿童

学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》《上海市

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<市教委等四部门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

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合理配置区域内

学前教育资源，加大幼儿园托班开设力度，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

儿园，进一步规范我市适龄幼儿入园工作，为家长提供入园指导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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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现就做好 2026 年上海市学前教育阶段适龄幼儿入园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工作原则 

（一）统一部署 

各区根据全市入园工作要求，统一谋划、统一部署、统一推进、

统一实施，结合本区工作实际，实施“一网通办”，方便幼儿家长，

按照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，有序开展适龄幼儿入园工作。 

（二）规范程序 

坚持依法依规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规范入园工作流程。各

类幼儿园不得对适龄幼儿和家长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，不

得损害幼儿身心健康，不得提前组织招生。入园工作接受各方监督，

切实维护幼儿合法权益。 

（三）因地制宜 

各区根据本区资源配置和常住人口分布情况，采取切实可行的

方法，妥善安排有需求的、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就近就便入园。有

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。积极为同一家庭多孩同园入园入托创造条

件。 

二、工作内容及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工作内容 

我市适龄幼儿入园工作主要分为信息登记、报名验证和录取通

知三个阶段，实施“一网通办”。 

1.信息登记 

2026 年，全市适龄幼儿监护人通过“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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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系统”（登录“上海一网通办”网站首页“2026 年适龄幼儿入园”

特色专栏，网址：https://zwdt.sh.gov.cn，或登录“随申办”移

动端首页热门服务“2026 年适龄幼儿入园”）进行统一入园信息登记。

期间，各区安排线下服务点帮助无法自行完成入园信息登记的幼儿

监护人进行网上信息登记。 

（1）登记对象范围 

2026 年入园信息登记的对象为 2022 年 9 月 1 日—2023 年 8 月

31 日出生的我市常住人口适龄幼儿的监护人。 

报名幼儿园托班、中大班插班转园的幼儿监护人不作为此次统

一入园信息登记的对象。 

（2）登记对象及幼儿条件 

幼儿和监护人根据本人情况须持有以下证件之一： 

①上海市户籍：居民身份证（号）； 

②非上海市户籍：上海市居住证或上海市居住登记凭证，港澳

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

或台湾居民居住证； 

③外籍：护照，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。 

（3）登记方式 

适龄幼儿监护人通过“上海一网通办”网站或者“随申办”移

动端登记幼儿和监护人信息，获取《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

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登记表》）和登记编号。《登记表》和登记编号作为

幼儿进行入园报名验证的凭证。 

（4）信息登记确认和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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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龄幼儿监护人对市电子证照库提供的与监护人和幼儿相关的

姓名、证件号码、居住等信息进行录入或确认。 

①如发现“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”内信息与实际

情况不符，监护人可根据所持证件的信息在系统中修改。 

②已办理入园所需各类证件，但未在“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

息登记系统”显示信息的幼儿，监护人可根据所持证件的信息进行

登记。 

③确因特殊情况未按时办理各类证件的幼儿，各区在报名验证

阶段组织信息补登记，核验监护人和幼儿信息填写的准确性。 

监护人信息登记成功后，原则上不能再修改信息。确有需要修

改信息的，监护人凭相关证明材料在报名验证阶段完成信息修改。 

2.报名验证 

适龄幼儿监护人在拟报名幼儿园所在区入园政策规定的报名验

证时间段内通过“上海一网通办”网站首页“2026 年适龄幼儿入园”

特色专栏或“随申办”移动端首页热门服务“2026 年适龄幼儿入园”，

登录“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”，按照拟报名幼儿园所在

区的入园政策和报名办法进行幼儿入园报名和验证。期间，各区安

排线下服务点帮助无法自行完成报名验证的幼儿监护人进行报名验

证。“随申办”移动端或“上海一网通办”网站中的电子证照与纸质

证件同等效力使用。 

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在当年度入园的幼儿，监护人可向

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推迟入园。上一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

因未入园的幼儿，监护人可向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入园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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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申请和安置办法由各区根据区域工作实际制定。 

报名幼儿园托班、中大班插班转园，由各区根据本区实际情况

制定政策。 

3.录取通知 

各区根据本区各园所报名情况完成幼儿录取工作，发放幼儿入

园通知书。 

（二）时间安排 

2026 年 4 月 15 日，各区公布适龄幼儿入园政策。 

2026 年 4 月 15—21 日，幼儿园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多种方式开

展园所开放日活动。 

2026年4月22—29日，适龄幼儿监护人进行幼儿入园信息登记。 

2026 年 5 月 7—29 日，适龄幼儿监护人进行幼儿入园报名和验

证。 

2026 年 7 月 1 日前，各区基本完成录取工作，并向被录取的适

龄幼儿监护人发放幼儿入园通知书。 

各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适龄幼儿入托和插班转园工作时

间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稳慎推进工作 

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责任分工，全面掌握本区工作实际，

充分研判区域内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与本区适龄幼儿入园入托

需求的匹配情况，不断优化工作方案。 

（二）做好组织培训，加强安全防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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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切实做好人员培训、设施设备配备、网络畅

通等保障工作，合理安排人员、场所和时间。加强入园工作期间线

下服务点周边综合治理工作，确保入园工作平稳有序进行。 

（三）公开招生信息，做好咨询服务 

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应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开各区入园政

策和相关信息，包括幼儿园托班、中大班插班转园、特殊需求幼儿

（含因特殊原因不能在当年度入园幼儿、特殊幼儿等）的入园办法。

做好政策咨询、解答工作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。 

（四）加强监督管理，完善监察机制 

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切实加强对幼儿入园工作的指导、监督和管

理，严格执行相关工作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入园工

作，依法依纪查处幼儿入园工作过程中的违规违纪行为，确保幼儿

入园工作公平公正。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9 日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中国福利会、总工会、市妇联。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6 年 4月 9日印发  


